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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共政府部門人事管理機構之設置，有其指導思想、發展（運作）要

求，以及設置之原則，作為其組建之基礎，奠定其組織結構、職權運作之

指標，依中共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批准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，撤銷勞動

人事部，組建人事部與勞動部，而人事部之「三定」方案則決定其規劃方

向與具體內容（各級人事管理機構亦同時作相應調整）。

（一）指導思想與發展要求

１．指導思想：根據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，改革幹部人

事制度，逐步實現人事與機構編制管理的科學化、法制化。

２．發展要求

（１）要有利於建立與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，引進競爭機制，建立人才

流動的社會調節機制，促進人事制度改革。

（２）要有利於機構編制管理的法規建設，改善政府機關行政管理的運

行機制，為政府機制改革服務。

（３）要有利於加強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的綜合管理，建立促進人才成長、

選拔與合理使用的管理制度（註一）。

（二）設置原則

　　為擺脫過去缺乏法治觀念，以及防止機構改革弊端再度發生，中共

設置人事管理機構其應遵循之原則，依其學者烏東峰等觀點認為大致如

左：

１．治事與治人相結合原則：中共幹部體制改革與其國家公務員的發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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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管理體制之核心，在科學地設置人事機構與劃分權限，解決此等問題

之關鍵在於「因人治事」能獲致配合（協調）；亦即要因事求才、量才施

用，以使人與事統一協調、有機結合。行政首長之用人、治事權力，須符

人事管理之方針、政策與規章制度為前提，其無權決定人事部門本身之人

事安排，具體人事管理活動由人事管理機構按法定程序獨立進行；各級

人事部門與各級行政首長依法定權限、管理程序共同協商下一級人事活動

如有爭論提交上級解決。

２．宏觀統一管理原則：集中管理全國人事為其人事管理體制之基本原

則，中共設置人事管理機構時，應配合領導機關貫徹執行黨的路線、方針

政策與組織社會主義經濟、文化建設之總職能，組成一個統一、協調、有

序的機構體系，實現領導管理統一性，以免機構重疊、多頭領導、部門分

割、政出多門等情形發生。

３．分類管理原則：一九八七年以來公務員制度的確立，其人事管理機

構設置，須依職位分類，進行分類管理，並劃清各類人事機構權限範圍，

尤其要釐清黨、企、事、群與政之分際暨權限範圍，以免分類管理流於形式

４．高效優化原則：追求效率為現代社會之必然要求，亦為行政管理要

求貫徹之原則；是以管理機構設置要合理，管理人員素質要優化；高級

優化為其追求及遵循之基本原則。

５．精幹合理原則：幹部管理機構設置，應與任務相稱，惟規模、人員安

排須精簡，機構重疊及不必要中間層次者應予撤銷，不設或少設虛職、副

職，以期充分發揮人事管理人員之作用（註二）。

（三）人事人員條件（要求）

　　中共對人事人員（幹部）之管理，原則上適用一般規定，並未作特

殊性規範；其為配合政治體制改革，促使其人事管理之現代化、科學化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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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化，以體現其管理運作之公正、高效性，從事人事管理工作之國家公

務員，依其相關規定歸納，認為應具之條件如左：

１．相關規定

（１）一九八二年「吸收錄用幹部問題的若干規定」。

（２）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國家行政機關人事幹部培訓工作綱要。

（３）一九九二年「全國人事系統普及專業法工作安排意見」。

（４）一九九○年「人事部門廉政建設暫行規定」。

（５）其他文件與著作。

２．基本要求：從事人事管理工作之國家公務員必須執行「中國共產黨」

之幹部路線方針、政策，堅持原則，公道正派，依法辦事；不得兼任人事

管理以外之其他實戰。

３．具體要求

（１）思想與道德方面之條件：作為人事幹部應具備必要之思想政治素

質，堅持黨的政策，堅持原則，職業道德方面則應公道正直、依法辦事，

不能任人唯親、官僚主義；應擇優汰劣，為政府選拔優秀人才。

（２）兼任其他實戰限制：基於工作特性之要求，從事人事管理工作之

國家公務員，自不得兼任人事管理以外之其他實戰。

（３）具備良好之業務條件：擔任人事管理工作之國家公務員，應熟悉

人事管理業務，具有較高之專業知識與其他知識（亦即要有良好素質與

知識水平），同時在性格上亦應具改革創新氣質，俾能良好的從事人事

工作（註三）。因此，自一九八九年以來至一九九一年其人事幹部參加馬

列主義基本理論學習、崗位培訓、結合經濟工作開展的各種培訓、外向型

人才培訓等達五萬二千人次，相當一九八九年人事幹部總額的百分之一

一五，此後相繼推行相關培訓措施；教育（文化）程度的提高方面，一

九八九年與一九八四年比較，大專以上者從百分之十三．九六提高至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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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四四．六，初中以下者由百分之三五．六九下降至十三．二，廳局

級有百分之七二、處級有百分之六六，已達大專以上程度。從而要求不斷

提升人力素質，以穩定隊伍，期能達高效優化目標，消除過去素質過低，

不利現代化推動與人事工作之進行。此外，對錄用考試教育（文化）程度

之要求，新進人員之培訓等均有要求。

　　總之，中共對其政府部門各級人事人員之素質要求，有政治性、職業

倫理層面之要求，亦有專業能力、人格特質等層面之要求可知其除專業取

向外，更具鮮明政治特色及意識形態導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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